梁人社请〔2022〕10号

关于请求批准《梁河县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》的请示

梁河县人民政府：
为扎实推进梁河县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项目建设实施，根据《云南省促进乡村振兴乡村公益性岗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云人社通〔2021〕81号）、《梁河县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纪要》和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梁财农〔2022〕90号），由人社局组织编制完成了《梁河县梁河县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》。方案于2022年4月1日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审查，项目计划投入资金1077.57万元，安置乡村公益性岗位1002人，其中：就业资金、沪滇资金安置507人548.395万元，扶贫资金安置478人资金506.645万元，县级资金安置17人（非脱贫户）22.53万元。
以上内容为梁河县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项目建设情况，为尽快实施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项目，现将方案呈报县人民政府，请给予批准为盼。
当否，请示。

附件：梁河县梁河县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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